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漁民特惠津貼上訴委員會（禁拖措施）

個案編號 AB0402

古文禧

與

上訴人

跨部門工作小組 答辯人

聆訊日期． 二零一五年六月五日

判決日期： 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四日

判決書

墨單單罣

1. 古文禧先生（“上訴人’，）向跨部門工作小組（“工作小組”）申

請「困禁止拖網捕魚而向受影響拖網漁船船東發放特惠津貼」

（“特蔥津貼”）。工作小組詔為上訴人不符合申請特惠津貼的

資格，決定拒絕上訴人的申請。上訴人就工作小組的這項決定

向漁民特惠津貼上訴委員會（“上訴委員會”）提出上訴。上訴

委員會在上訴聆訊後決定撤銷上訴人的上訴，理由詳述如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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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訴人缺席上訴E壁直

2. 上訴人於向上訴委員會遞交就其提出上訴申請的表格回條中表

明將會親身處理其上訴申請，包括出席上訴聆訊。

3. 上訴聆訊於 2015 年 6 月 5 日進行，但上訴人未有親身或委派

任何授權代表出席。

4. 按秘書處記錄，秘書處己根據上訴人提供並確認的通訊地址，

分別於 2015 年 5 月 15 日、 5 月 22 日、 5 月 26 日及 6 月 2 日

致函上訴人，通知上訴人有關上訴聆訊的事宜，當中包括上訴

聆訊的日期、時間及地點。其中，郵遞記錄顯示於 2015 年 5

月 22 日及 6 月 2 日向上訴人的通訊地址發出的函件已被成功

送達。另外，秘書處亦根據上訴人提供並確認的本地電話號碼

及其國內電話號碼，於 2015 年 4 月至 6 月期間多次嘗試聯絡

上訴人，希望提醒上訴人有關上訴聆訊的事宜，但並不成功。

5. 上訴人有責任跟進有關上訴聆訊的事宜，並確保其提供予秘書

處的通訊地址及聯絡電話均為有效聯繫上訴人的途徑，讓秘書

處可適時通知上訴人所有有關上訴聆訊的最新消息。

6 圖 上訴委員會信納並認為在上述情況下，上訴人已知悉或應知悉

上訴聆訊的日期、時間及地點，但郤選擇缺席上訴聆訊，放棄

向上訴委員會陳述其上訴申請的有關案情及理據。上訴人亦沒

有在任何時候，無論是親自或委派任何授權代表向上訴委員會

提出充分理由，申請延期或押後上訴聆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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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工作小組亦向上訴委員會表明立場，認為上訴聆訊不應因上訴

人在不明原因的缺席下而遭拖延或被押後。

8. 上訴委員會在考慮所有相關因素，並在諮詢過法律顧問有關程

序公允的法律意見後，一致認為沒有可延期或押後上訴聆訊的

合理原因，因此決定上訴聆訊應在上訴人的缺席下繼續進行。

直量重重生

9. 就實施禁止拖網捕魚措施（“禁拖措施’，），政府推行「因禁止

拖網捕魚而向拖網漁船船束，其僱用的本地漁工和收魚艇船東

提供的一次過援助方案，以及相闋的措施」的援助方案（“援助

方案”），當中包括向因推行法定禁拖措施而永久喪失捕魚區的

受影響本地拖網漁船船東發放特惠津貼。

10. 工作小組成立於 2011 年 8 月，負責處理特惠津貼申請的審批

及相關事宜。工作小組的成員包括漁農自然護理署（“漁證

譽”）、海事處及民政事務總署。

11. 工作小組在審批每宗特惠津貼的申請時，會整體考慮所有相關

的資料及證據，包括申請人提供的資料和文件、 j魚護署的相關

記錄和數據，以及從其他部門／團體所取得的資料等。工作小組

會首先決定有關申請是否符合申請特惠津貼的資格準則及相關

要求。

12. 在確認有關申請符合所有資格準則及相關要求後，工作小組會

進一步把有關船隻歸類為近岸拖網漁船或較大型拖網漁船。當

中被評定為近岸拖網漁船的船隻’工作小組會再評定其對香港

水域依賴程度的類別。工作小組會根據個別合資格近岸拖網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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船的類型和長度、其對香港水域的依賴程度、以及其他特別因

素，按照訂定的分攤準則去釐訂向有關申請人發放的特惠津貼

金額。

13. 當有關船隻被評定為一般不在香港水域作業的較大型拖網漁船，

工作小組會根據援助方案向有關申請人發放港幣 15 萬元的一

筆過特惠津貼。

14. 若申請人不滿工作小組作出的相關決定，可向政府委派成立的

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。

上訴人的特蔥津貼申請

15. 上訴人於 2012 年 2 月 27 日辦理登記申請特惠津貼，向工作小

組提供其船隻（“有關船隻’，）的資料如下：

1 5. 1 上訴人聲稱有關船隻的類型：蝦拖

上訴人聲稱有關船隻是作全職捕魚作業之舟，未曾被用

作其他商業用途，全年平均捕魚作業總日數為 230 日，

在香港水域捕魚作業的時間比例為 90% 。

15. 2 上訴人聲稱的主要本地船藉港：青山灣

15. 3 有關船隻總長度：21.10 米

15. 4 有關船隻船體物料：木

15. 5 推進引擎數曰： 1 部

15. 6 推進引擎總功率：261.10 千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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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. 7 燃油艙櫃載量： 60. 7.1 立方米

工作小組的決定互盟盟畫畫畫

16. 工作小組按程序處理上訴人的特惠津貼申請時，曾考慮整體困

素如下：

I 6. I 上訴人聲稱有關船雙的類型、用途及其作業情況

16. 2 查驗有關船隻的記錄

(1) 於上訴人登記申請特惠津貼當日（“登記當日’，）查

驗有關船隻峙，雖然上訴人聲稱有關船隻曾於

2012 年 2 月 24 日進行捕魚作業，但工作小組在船

上發現一些相信是新裝置而未被使用過的拖蝦作業

設備及用具，包括蝦括以及用以將蝦拈固定的繩索

和游輸、絞纜機、氣蒙及氣喉等。工作小組認為這

顯示有關船隻只於登記當日前的短時問內才裝置有

闋的拖網捕魚設備及用具，在此之前並沒有被用作

拖緝捕魚作業。

(2) 工作小組在驗船時亦發現有關船隻欠缺備用的拖蝦

作業工具，包括備用的耳仔、鉛粒、橡皮圈／尼龍

線／鹹水草等，而且有部份拖蝦作業工具，包括蝦

害石，非當殘舊。工作小組認為這顯示有關船隻並

不適合及長期沒有被用作拖網捕魚作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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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雖然上訴人於登記當日聲稱有關船隻是用作全職捕

魚作業，但工作小組在驗船時留意到無論是上訴人

或船上工作的人員均不熟悉船上拖鍛作業的設備及

工異，包括蝦吾撐的長度、蝦宮繩的長度、蝦害石

的重量、蝦宮網的種類。上訴人亦不熟悉其聲稱慣

常作樂漁場（沙洲）的環境狀況如水深。工作小組未

能信納上訴人能夠使用有關船隻進行拖網捕魚作業。

(4) 根據海事處發出的驗船證明書，有關船隻共有 7 個

j由艙櫃’載量為 60. 71 立方米（約 304 桶）。然而，

工作小組在驗船時只發現兩個油艙櫃’與驗船證明

書上的資料不符。由於j魚護署不能確定上訴人提供

予工作小組檢驗的船隻是否為有關船隻’工作小組

要求海事處跟逛。上訴人其後通知海事處有關船隻

已被焚毀。由於即使再查驗，工作小組都難以確認

有關船隻在被焚毀前的狀況，工作小組因此決定根

據已有的資料審核土訴人的特惠津貼申請。

(5) 推進引擎總功率與有關船隻相若的拖網漁船一般只

需較小的燃油艙櫃載量（不超過 20 立方米）已可應

付近岸拖網作業的運作所需。另外，由於營運資金

的週轉問題，一般捕魚作業的漁船都不會花費資金

一次補給大量燃油。基於上述情況，有關船雙的燃

油艙櫃載量顯得異常龐大。工作小組相信有關船隻

並非純粹用作拖網捕魚而裝備的拖網漁船，有關船

隻可能有被用作其他捕魚以外的商業用途如連載燃

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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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. 3 漁發署的巡查或調查記錄

(1) 根據漁護署的避風塘及海上巡查記錄，有關船隻並

未被發現有在香港的避風塘停泊或在香港水域運作。

工作小組認為這顯示有關船隻並非主要以香港為基

地，很可能較少或一般不在香港水域運作。

16. 4 上訴人與工作小組會面時提供的資料如下，上訴人並在

會面記錄上簽署確實為正確記錄：

(1) 上訴人與工作小組於 2012 年 7 月 11 日會面（“會

面’，）時，聲稱有關船隻「主要泊大陸（蛇口），問中

回青山灣過風塘內（無固定位置），拖沙洲，龍鼓，

長 5JH C主要在香港7j(域拖網作業）」。工作小組留意

到上訴人於登記時並未有作出上述聲稱。

(2江 上訴人於會面時指拖網作業以夜晚為主，每天早上

4 時拖至下午 3 時，落 8 張蝦售網（尖尾害），但上

訴人不知道網跟大小﹔作業情況為「 3-4 下網/1 流，

1.5 小時/1 網」﹔而漁獲則交大陸鮮艇為主，其次

為香港鮮艇。工作小組留意到這與上訴人於登記時

聲稱其漁獲主要賣給香港收魚艇前後不一致。

(3) 上訴人於會面時亦表示僱用了 2 個本地漁工， 3 個

沒有香港入境簽證的內地漁工。工作小組留意到這

與上訴人於登記時聲稱只聘用了 1 名內地漁工前後

不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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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 上訴人於會面時－方面聲稱有關船隻主要在內地的

蛇口停泊，其漁獲主要賣給大陸鮮蜓，有關船隻亦

主要由沒有香港入境簽證的內地漁工操作，但另一

方面，上訴人又聲稱主要在香港水域（沙洲、音員鼓

洲、長洲）作業。工作小組認為有關船隻主要在內

地停泊位又主要在香港水域作業的聲稱並不合理。

上訴人未有提出客觀證據支持其聲稱，相反，海上

巡查就沒有顯示有關船隻在香港水域出現或作業的

記錄。

(5) 上訴人於會面時未能說出有關船隻所使用的蝦晉網

的網眼大小。工作小組認為這顯示上訴人極可能未

能操作有關船隻進行拖網捕魚。換言之，有關船隻

極可能沒有被用作拖網捕魚。

(6) 上訴人於會面時，就有關船隻的燃油艙櫃載量異常

地高作出解釋，但卻沒有提供任何證據，只聲稱其

實在 2009 年買人有關船隻時，已發現船上有很多

泊缸。上訴人表示於 2012 年 1 月（即登記前）「已

把船上油缸改細至正常用途，但沒即時（及時）向海

事署申報，所以海事署驗船證明書上的資料是錯

誤」。上訴人聲稱沒有進行運載、交付燃油等活動。

17. 工作小組在考慮上述因素後，認為有關船隻並非設計及裝備只

用作拖網捕魚，該船隻亦非真正一直被用作拖網捕魚作業。工

作小組因此初步評定申請人不符合申請特惠津貼的資格。

18. 就工作小組的初步決定，上訴人提出理據、申述及證據如下，

並在口頭申述的記錄上簽署確認為正確記錄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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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. 1 上訴人於 2013 年 1 月 1 1 日的口頭申述（“口頭申述’，）

中聲稱，有關船隻的蝦措及絞纜機是船上舊有的，只作

翻新，而翻新日期為 2012 年 1 月尾或 2 月頭﹔船上的

氣蒙、氣喉因為殘蓄，所以同樣在 2012 年 1 月尾或 2

月頭裝上全新的氣褒及氣喉。工作小組認為，由於上訴

人未有提供任何證據作支持，故其有關聲稱未能否定工

作小組的整體評核。

18. 2 上訴人在口頭申述中聲稱有關船隻上有足夠的拖網捕魚

工具，而船艙則放置備用的拖緝捕魚工具。工作小組認

為，漁發署在驗船時有要求上訴人及船上的作業人員就

有關船隻及其設備和工具（包括備用的捕魚工具）提供資

料， j魚護署亦曾檢驗過有關船隻包括船艙的位置。漁護

署根據上述所得的相關資料，就船上欠缺備用拖蝦作業

工具的情況作出記錄。上訴人的聲稱與漁獲署於驗船當

日所取得的資料不符。

18. 3 上訴人在口頭申述中聲稱他熟悉有關船隻的操作，包括

驗自告時「開啟船上部車及絞纜機」’上訴人亦聲稱能夠

數出船上的蝦宮數日及船上蝦括有多少隻「眼」。上訴

人也聲稱熟悉其慣常作業漁場的環境狀況，指沙洲、龍

鼓洲一帶。工作小組認為上訴人熟悉有關船隻操作的聲

稱與漁護署於登記當日驗船時所發現的情況不相符。

18. 4 上訴人在口頭申述中聲稱他住在大陸，而有關船隻停泊

的地方亦主要是大陸的「蛇口」，但有關船隻主要在香

港水域拖網捕魚作業，作業後便返回大陸停泊，補給亦

會返回大陸進行。上訴人表示只有在有需要的時候，有

關船隻才會返回香港避風塘停泊。工作小組認為上訴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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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聲稱有關船隻的作業模式並不合理。上訴人在會面時

及口頭申述時，都沒有提出任何證據支持其有關聲稱。

相反， j魚護署的海上巡查中就沒有有關船隻在香港水域

出現或作業的記錄，這顯示有關船隻可能較少或一般不

在香港水域運作。

18. 5 上訴人聲稱有關船隻在 2012 年 9 月 27 臼的事故中焚毀，

其後已在海事處及警務處備案。上訴人有提供事故後拍

攝的相片，希望工作小組可對其個案酌情處理。工作小

組指出，有關船隻於 2012 年 9 月 27 日被焚毀並非審核

上訴人的特惠津貼申請的相關考慮因素。另外，上訴人

所提交的 15 張相片只顯示有關船隻被焚毀後的狀況，

卻並未能支持於登記當日及之前有關船隻的裝備是適合

從事拖網捕魚，並一宜有被用作拖網捕魚作業。

19. 綜合上述，工作小組最終決定，有關船隻的設計及裝備並非只

用作拖網捕魚，有關船隻亦非真正一直被用作拖網捕魚作業，

故上訴人不符合申請特惠津貼的資格。

20. 工作小組於 2013 年 2 月 4 日，以書面通知上訴入他不符合申

請特惠津貼的資格的決定。

主單單車

21. 上訴人就工作小組的決定向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，並於 2014

年 3 月 24 日提交書面的上訴理據及詳細資料如下：

21. 1 有關工作小組於登記當日驗船時，發現船上有一些新裝置的捕魚

設備及工具，包括蝦拈、絞纜機、氣喉及氣衰，上訴人聲稱蝦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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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前是用木製的，比較重和不好關合，故新換了鐵造的﹔絞纜機

是舊的，翻新遍，聚了油，因為在海上如果不緊泊，會生誘﹔至

於氣蒙、氣喉，因為老他損耗的問題都換了新的。船上的裝備就

如車一樣，會有老他和損耗的問題出現，從「新變舊、舊變爛、

爛變回新是定律」’所以上訴人認為工具有新舊是很合理的。

21. 2 有關工作小組於登記當日驗船峙，發現船上欠缺足夠的捕魚工異，

上訴人重申船上的捕魚、工具足夠出海作業之用，船艙下仍有很多

裝備，另外還有些裝備拿了去修理。

21. 3 有關工作小組於登記當日驗船時，發現船上的作業人員均不熟悉

船上設備及工具的狀況，另上訴人亦不熟悉其聲稱慣常作業漁場

的環境，上訴人重申室，日是他負責講解及試用船上的設備及工具

給驗船主任過目的。另外，上訴人聲稱登記當日，在短短一小時

的驗船過程中，驗船主任並沒有向他問及作業漁場的狀況。

21. 4 有關在登記峙，上訴人聲稱船隻在香港水域捕魚，作業的時間忱

例為 90% ，以青山灣為停泊的船藉港，上訴人指這是登記時，工

作人員解釋出現了問題，上訴人所指的是作業時 90%時間在香港

水域，但是休息時，有關船隻停泊的地方都在大陸，很少時間在

香港停泊休息。至於有關沒有看到有關船隻在香港水域作業，上

訴人指漁民捕魚是到處航行的，不可能天天都在同一地方捕魚。

21. 5 上訴人表示「很不明白為什麼在 2012 年農曆新年前（他）到長沙灣

漁農自然、護理署預約登記時，（他）提及（他）的船在大陸維修翻新，

但是那位登記的林小姐是不是有責任提醒（他）不要作出翻新行動？

漁農自然護理署要（他）再次驗自的令失火意外發生！意外發生後又

不要求（他）修理後再驗。讓（他）覺得漁農自然護理署根本是草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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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事，失火意外令（他）變成－名負資產人（仕）欠下親友~f佐維修

費。」

21. 6 上訴人另亦表示「不明白為什麼（他）的船隻有捕撈証和其他文件，

証明（他）船是有權利合法的在香港水域捕撈的，但是 2012 年 12

月 31 日立法後又不讓漁民在香港水域捕﹔魚，從以前還沒有香港

政府的時候（已）經有漁民的存在，政府現在剝奪了（他）在香港水

域捕魚的權利又沒有合理的賠償，這樣不是等同強盜的行為嗎？」

上訴委員會的決定

22. 根據申請特惠津貼的相關資格準則，申請人須於 2010 年 10 月 13 日或之

前擁有拖網漁船，以及於申請時仍擁有該拖網漁船﹔申請人的拖網漁船，

其設計及裝備必須只用作拖網捕魚，另外，該拖網漁船亦只可用作拖網

捕魚而非其他商業活動。

23. 上訴委員會接納工作小組的陳述、觀點及理據，認為有關船雙的設計及

裝備並非只用作拖網捕魚，有關船隻亦非真正一直被用作拖網捕魚﹒

23. 1 工作小組在驗船待所發現有關船隻的拖網捕魚設備及工具的狀況、

上訴人和船上人員對有關船隻及其作業情況的不熟悉程度、以及

有關船隻在海上巡查中從未被發現在香港水域作業等事項均支持

有關船隻的設計及裝備並非只用作拖網捕魚及有關船隻並非真正

一直被用作拖網捕魚。上訴人向工作小組所提出的解釋均缺乏任

何證據支持，未能為上訴委員會所接受，上訴人亦缺席上訴聆訊

向上訴委員會作任何進一步解釋或陳詞。

23.2 至於上訴人聲稱有關船隻有 90%的時悶在香港水域作業，但休息

時，有關船隻則會停泊在內地，上訴委員會同意工作小組觀點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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搭上訴人聲稱的作業模式並不合理。上訴人同樣未能提出任何證

據反駁工作小組，又缺席上訴聆訊向上訴委員會作任何進一步解

釋或陳詞，未能令上訴委員會信服及接納其所聲稱為事實。

24. 上訴人所提出的上訴理由並不足以推翻工作小組的決定，原因如下：

24. 1 上訴人第一項上訴理由的重點是其只將舊有的拖網捕魚、設備及工

其翻新，包括將蝦括自從前木製新換成鐵造、為舊絞纜機草草了j函，

以及更換有老f七損耗問題的氣葉和氣喉。除工作小組對人訴人所

提出的各項質疑均非常合理外，上訴委員會亦因下列原因懷疑上

訴人翻新的說法。首先，從工作小組驗船時拍下的照片看來，拖

網捕魚設備及工具如蝦抬、繩索和滑輪的狀況並不知上訴人所措，

只是被翻新了，當中，尤以絞纜機最為明顯，它簇新的程度並不

似上訴人所稱，只被草草了油以防生錢。另外，上訴人提供的翻新

日期為 2012 年 1 月尾或 2 月頭，上訴委員會所考慮到的是，行

政長官早在 2010 年 10 月 13 日宣布計劃實施禁拖措施，故如上

訴人是在 2012 年 1 月尾或 2 月頭作出翻新工程，他的行為舉動

似乎並不合理，但上訴人缺席上訴聆訊，未能提供任何澄清及解

釋予上訴委員會考慮。

24.2 上訴人的第二項上訴理由是有關船上的捕魚工具及裝備是否足夠

作出海作業之用。上訴委員會認為，上訴人未能提供任何證據去

證明漁護署在登記當日驗船時就船上欠缺備用捕魚、工具情況所作

出之記錄為不正確。

24.3 上訴人的第三項上訴理由是針對工作小組指有關船隻上的工作人

員及上訴人並不熟悉船上的設備、工作狀況及上訴人聲稱其慣常

作業漁場的環境，上訴委員會留意到，根據漁謹署在登記當日驗

船時的記錄顯示，有關船隻上的工作人員及上訴人對蝦害撐的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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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、蝦害繩的長度、蝦晉石的重曼、蝦害網的種類及沙洲的水深

等基本資料均不熟悉。除此以外，上訴人對作業不熟悉亦反映於

他方面在登記當日向漁獲署提供由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部發出

的漁業捕撈許可証，但另一方面又聲稱該証件已遺失。上訴人未

能提供任何證據去質疑漁護署的此等記錄為不正確。

24. 在 上訴人的第四項上訴理由是有關船隻作業時有 90%時間在香港水

域，但休息時有關船隻則停泊在大陸。上訴委員會接納工作小組

的意見。其中，上訴委員會指出，上訴人方面聲稱主要在香港

水域作業，但另一方面又聲稱主要停泊在大陸蛇口的作業模式，

無論是在時間編配、耗油量或成本等問題上均不合理。另外，根

據上訴人聲稱，有關船隻是由沒有香港入境簽證的內地漁工操作，

上訴委員會未能信納上訴人所指有關船隻作業時有 90%時間在香

港水域是事實。海上巡查從未發現有關船隻曾在香港水域作業，

上訴人亦未能提供任何證據去反駁。

24. 5 就上訴人表示不明白為何漁護署沒有於他在 2012 年農曆新年前

預約登記時提醒他不要翻新有關船隻，上訴委員會留意到，工作

小組的相關記錄並無顯示上訴人曾於相關時間向職員提及有關船

隻正被翻新的事宜。上訴人亦未能提供任何證據去反駁這事實。

至於有關船隻發生火災及其後工作小組沒有提出覆驗要求，上訴

委員會同意工作小組認為火災覆驗與否並不會影響工作小組就有

關船隻的設計及裝備並非只用作拖網捕魚及有關船隻亦非真正一

直被用作拖網捕魚的決定，工作小組是根據火炙前取得的資料審

核小訴人的特惠津貼申請的。

24.6 就上訴人指有關船隻有捕撈証，政府現剝奪了上訴人在香港水域

捕魚的權利又沒有合理的賠償的指稽，根據申請特惠津貼的相

關資格準則，申請人必須於 2010 年 10 月 13 日或之前擁有拖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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漁船，以及於申請時仍擁有該拖網漁船。除須符合其他相關資

格准則外，上述拖網漁船必須符合以下條件，即其設計及裝備

只用作拖網捕魚及其只用作拖網捕魚而並沒有用作其他商業活

動。上訴委員會詔為，有關船隻領有有效運作牌照及驗船證明

書與有關船隻於登記當日及之前是否被用作拖網捕魚作業的拖

網漁船並無直接關係。工作小組在考慮所有相關因素後，認為

有關船隻的設計及裝備並非只用作拖網捕魚及有關船隻亦非真

正一直被用作拖網捕魚作業而認為上訴人不符合相闊的資格準

則，繼而拒絕其特惠津貼申請。

25. 基於以上原因，主訴委員會認為工作小組拒絕上訴人特惠津貼申請的決

定並無不妥。上訴委員會同意工作小組的決定，並撤銷上訴人的上訴申

請。

聆訊日期

聆訊地點

二零一五年六月五日

香港添馬添美道 2號政府總部

地下 2號會議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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